「口袋國會」一期e監督：立法不立法!委員忙什麼? 記者會資料
口袋國會根據立法院公開資料[footnoteRef:1]，進行下列運算加值應用，提出多項獨家指標，讓民眾能夠清楚了解立法院實際地效率及效能。 [1:  口袋國會網站所有數據均來自立法院全球資訊網、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立法院公報查詢系統。] 

第八屆第三會期的若干分析結果如下[footnoteRef:2]： [2:  以上觀察均排除正、副院長。第八屆第三會期113名立委，排除正副院長後剩111位。] 


1、 委員提案表現[footnoteRef:3]：第三會期總體檢 [3:  排除正、副院長後，111位委員中，國民黨籍委員63位，民進黨籍委員40位，親民黨籍委員3位，台聯黨籍委員3位，無黨籍委員2位。] 

在三權分立的架構下，立法權除了監督行政權之外，最重要的便是透過法律案的提出與修正，施展職能。因此，口袋國會將從委員的法律提案總量、法律全文主提案量、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量三個不同指標，來加以分析：

1. 提案總量（平均值4.9。最大值28，最小值0）
提案總量即由委員領銜提出的法律全文提案與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總和[footnoteRef:4]。 [4:  口袋國會只計算委員擔任主提案人的工作表現，不納入擔任共同提案人與聯署人的表現。] 

在第三會期中，111位委員共提出了548案，平均值為4.9案。其中，共有47位委員其提案總量大於等於平均值（佔全體42%），64位提案總量低於平均值（佔全體58%），且其中有24位全會期沒有提案表現。
提案總量排名前五名的立委，分別是：
No1. 邱志偉（28，民進黨，區域）
No2. 劉建國（20，民進黨，區域）
No3. 蔣乃辛（19，國民黨，區域）
No4. 陳亭妃（18，民進黨，區域）
No5. 謝國樑（18，國民黨，區域）

2. 法律全文主提案量（平均值0.39。最大值4，最小值0）
法律全文主提案量，即計算委員擔任主提案人所提出的法律全文提案數量。
在第三會期中，111位委員共提出了44案的法律全文主提案，平均值為0.39案。代表委員在法律全文主提案的著力偏低，平均每位委員不足1案。
· 111位委員中，僅29位有法律全文主提案表現
第三會期中僅有29位委員提出法律全文主提案，佔全體26%。其餘82位委員完全沒有法律全文主提案表現。
有法律全文主提案表現的委員名單如下：
No1. 林佳龍（4，民進黨，區域）
No2. 李俊俋（3，民進黨，區域）
No2. 高志鵬（3，民進黨，區域）
No4. 陳其邁（2，民進黨，不分區）
No4. 黃昭順（2，國民黨，區域）
No4. 丁守中（2，國民黨，區域）
No4. 葉宜津（2，民進黨，區域）
No4. 蔡正元（2，國民黨，區域）
No4. 呂學樟（2，國民黨，區域）
No4. 管碧玲（2，民進黨，區域）
No4. 盧秀燕（2，國民黨，區域）
No12. 劉建國（1，民進黨，區域）
No10. 謝國樑（1，國民黨，區域）
No12. 王育敏（1，國民黨，不分區）
No12. 李昆澤（1，民進黨，區域）
No12. 孫大千（1，國民黨，區域）
No12. 蔡錦隆（1，國民黨，區域）
No12. 江惠貞（1，國民黨，區域）
No12. 楊玉欣（1，國民黨，不分區）
No12. 蕭美琴（1，民進黨，不分區）
No12. 林世嘉（1，台聯黨，不分區）
No12. 馬文君（1，國民黨，區域）
No12. 趙天麟（1，民進黨，區域）
No12. 羅淑蕾（1，國民黨，區域）
No12. 楊麗環（1，國民黨，區域）
No12. 田秋堇（1，民進黨，不分區）
No12. 林正二（1，親民黨，平地原住民）
No12. 孔文吉（1，國民黨，山區原住民）
No12. 楊瓊瓔（1，國民黨，區域）

· 法律全文主提案 - 國民黨提案人數小勝；民進黨提案比例較高。
此29位法律全文主提案表現高於平均值的委員，其中16位為國民黨，11位為民進黨，1位為台聯黨，1位為親民黨。
進一步來看，這16位法律全文主提案表現高於平均值的國民黨委員，佔全體國民黨委員25%。這11位民進黨委員，則佔全體民進黨委員28%。
 
　



· 法律全文主提案 - 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表現相仿
此29位法律全文主提案表現高於平均值的委員，21位為區域立委，佔全體區域立委29%，8位為不分區立委，佔全體不分區立委25%。
委員於第三會期的法律全文主提案表現統計，請參考下圖一：



圖一、第八屆第三會期-法律全文主提案表現（區域vs.不分區） 

3. 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量（平均值4.5。最大值28，最小值0）
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量，即計算委員擔任主提案人，領銜提出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的數量。
在第三會期中111位委員共提出了504案的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案，平均值為4.5案。111位委員之中，有42位委員的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量大於平均值，佔全體38%。其餘69位委員的提案量低於平均值，佔全體62%。且其中有25位委員完全沒有提案。
法律部分條文提案總量排名前十名的立委，分別是：
No1. 邱志偉（28，民進黨，區域）
No2. 劉建國（19，民進黨，區域）
No2. 蔣乃辛（19，國民黨，區域）
No4. 陳亭妃（18，民進黨，區域）
No5. 謝國樑（17，國民黨，區域）
No6. 李俊俋（14，民進黨，區域）
No7. 王育敏（13，國民黨，不分區）
No7. 薛凌（13，民進黨，不分區）
No9. 林佳龍（12，民進黨，區域）
No9. 李昆澤（12，民進黨，區域）
No10. 潘維剛（11，國民黨，不分區）
No10. 蔡其昌（11，民進黨，區域）

而上述法律部分條文提案量前十名的立委，其中又有六位：劉建國（1，民進黨，區域）、謝國樑（1，國民黨，區域）、李俊俋（3，民進黨，區域）、王育敏（1，國民黨，不分區）、林佳龍（4，民進黨，區域）、李昆澤（1，民進黨，區域）的法律全文主提案表現也高於平均值。

· 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 - 民進黨人數小於國民黨，但比例大於國民黨 
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表現大於等於平均值的42位委員中，21位為國民黨籍，19位為民進黨籍，2位為台聯黨籍。
進一步來看，21位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表現大於等於平均值的國民黨委員，佔全體國民黨委員33%。此19位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表現大於等於平均值的民進黨委員，佔全體民進黨籍委員49%。


· 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 - 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表現仍相當
若以區域或不分區立委來看，此42位法律部份條文修正提案表現高於平均值的委員，28位為區域立委，佔全體區域立委38%；14位為不分區立委，佔全體不分區立委44%。區域與不分區立委在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的表現相當。
以區域vs.不分區觀察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表現的統計，請參考下圖三：

圖三、第八屆第三會期-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表現（區域vs.不分區）
2、 委員質詢表現：第三會期總體檢
「質詢」是立法委員監督行政機關施政最重要的問政手段，也是民眾可以觀察立法委員工作內容的指標之一。

1. 所屬委員會口頭質詢總量（平均值24，最大值42，最小值0）
在第三會期中，111位委員總計在各自所屬的8個委員會內提出2701口頭質詢，平均每位委員提出質詢24次。有66位委員的口頭質詢總量大於等於平均值（佔全體59%），45位質詢總量低於平均值（佔全體41%）。
所屬委員會口頭質詢總量排名前十名的立委，分別是：
No1. 吳宜臻（42，民進黨，不分區）
No1. 陳怡潔（42，親民黨，不分區）
No3. 尤美女（41，民進黨，不分區）
No4. 陳其邁（36，民進黨，不分區）
No4. 林郁方（36，國民黨，區域）
No6. 賴士葆（35，國民黨，區域）
No7. 廖正井（34，國民黨，區域）
No7. 顏寛恒（34，國民黨，區域）
No7. 陳歐珀（34，民進黨，區域）
No7. 陳鎮湘（34，國民黨，不分區）
No7. 蔡煌瑯（34，民進黨，不分區）

· 所屬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 – 國民黨人數勝民進黨，民進黨比例勝國民黨 
在所屬委員會口頭質詢總量表現大於平均值的66位委員中，34位為國民黨籍，28位為民進黨籍，2位為台聯黨籍，2位為親民黨籍。
此34位在所屬委員會口頭質詢量大於平均值的國民黨籍委員，於佔全體國民黨委員54%。而此28位在所屬委員會口頭質詢量大於平均值的民進黨委員，則佔全體民進黨籍委員70%。





· 所屬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 - 不分區立委比例高於區域立委 
此66位所屬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高於平均值的委員當中，有40位為區域立委，佔全體區域立委55%；另22位為不分區立委，佔全體不分區立委69%。
第三會期委員在所屬委員會的口頭質詢表現統計，請參考下圖五：


圖五、第八屆第三會期-所屬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區域vs.不分區）


2. 跨委員會質詢總量（平均值14，最大值128，最小值0）
在第三會期中，111位委員共提出1521次跨委員會口頭質詢，平均值14次。其中，有31位委員的口頭質詢總量大於等於平均值（佔全體28%），80位口頭質詢總量低於平均值（佔全體72%），其中有21位委員沒有跨委員會口頭質詢。
跨委員會口頭質詢總量排名前十名的立委，分別是：
No1.  許添財（128，民進黨，區域）
No2.  潘維剛（108，國民黨，不分區）
No3.  林佳龍（ 82，民進黨，區域）
No4.  陳歐珀（ 76，民進黨，區域）
No5.  許忠信（ 72，台聯，不分區）
No6.  邱志偉（ 68，民進黨，區域）
No7.  李桐豪（ 58，親民黨，不分區）
No8.  鄭汝芬（ 57，國民黨，區域）
No9.  黃偉哲（ 52，民進黨，區域）
No10. 江啟臣（ 42，國民黨，區域）

· 跨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民進黨比例勝國民黨 
在跨委員會口頭質詢總量表現大平均值的31位委員中，11位為國民黨籍，16位為民進黨籍， 2位為台聯黨籍，2位為親民黨籍。
這11位跨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大於平均值的國民黨委員，佔全體國民黨委員17%。而這16位跨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大於平均值的民進黨委員，佔全體民進黨籍委員40%。




· 不分區立委比例高於區域立委
若以區域或不分區立委來看，此31位跨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高於平均值的委員，17位為區域立委，佔全體區域立委22%；14位為不分區立委，佔全體不分區立委42%。
進一步來看，17位跨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高於平均值的區域立委中，有7位是國民黨籍，10位是民進黨籍。而14位在跨委員會口頭質詢表現高於平均值的不分區立委當中，有4位是國民黨籍，2位為親民黨籍，6位是民進黨籍， 2位為台聯黨籍。
第三會期委員在跨委員會的口頭質詢表現統計，請參考下圖六：

圖六、第八屆第三會期-跨委員會口頭質詢總量表現（區域vs.不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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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第三會期-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表現（區域vs不分區）
國民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15	6	民進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13	6	親民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0	0	台聯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0	2	無黨籍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0	0	第八屆第三會期-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表現（區域vs不分區）
國民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22	8	民進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18	10	親民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0	2	台聯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0	2	無黨籍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0	0	第八屆第三會期-法律部分條文修正提案表現（區域vs不分區）
國民黨	區域立委　17人	不分區立委　14人	7	4	民進黨	區域立委　17人	不分區立委　14人	10	6	親民黨	區域立委　17人	不分區立委　14人	0	2	台聯黨	區域立委　17人	不分區立委　14人	0	2	無黨籍	區域立委　17人	不分區立委　14人	0	0	第八屆第三會期-法律全文主題案表現（區域vs不分區）
國民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13	2	民進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8	3	親民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0	0	台聯黨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0	1	無黨籍	區域立委　21人	不分區立委　6人	0	0	9
